关于增量配电网配电价格有关事项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关于制定地方电网和增量配电网配电价格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规〔2017〕226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增量配电业务改革的通知》（发改经体〔2019〕27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143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第三监管周期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2023〕526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现将我省增量配电网配电价格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定价机制

经充分考虑我省现行电价政策，并结合海南经济发展需求，决定采取如下定价方法制定我省增量配电网配电价格：

（一）最高限价法。对于非招标方式确定投资主体的增量配电网项目，实行最高限价法。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以用户承担的配电网配电价格与上一级电网输配电价之和不得高于其直接接入相同电压等级对应的现行省级电网输配电价为原则，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方式测算增量配电网的配电价格，该价格为该配电网的配电最高限价。配电网企业在最高限价内制定具体配电价格方案，报海南省发展改革委备案。

（二）招标定价法。对于招标方式确定投资主体的增量配电网项目，采用招标定价法确定配电价格，但招标确定的配电价格不得高于前款规定的最高限价。竞标主体应同时做出投资规模、配电容量、供电可靠性、服务质量、线损率等承诺。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对合同约定的供电服务标准进行监管和考核，没有达到合同约定标准的，相应扣减配电价格。

对已纳入国家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名单的4个项目（美安科技新城智能微电网增量配电业务试点项目、海南生态智慧新城增量配电业务试点项目、金鹿工业园增量配电业务试点项目、海口桂林洋经济开发区增量配电业务试点项目）采用最高限价法定价，在未完成配电价格核定期间，暂按终端用户直接接入省级电网用电电压等级输配电价和增量配电网项目接入省级电网电压等级输配电价的差额执行。
二、数据报送机制

增量配电网企业应于每月15日前向属地发展改革委按时、准确报送下月预测和上月清算终端用户用电相关数据，包括增量配电网区域内分用户类别且分电压等级的销售电量、线损电量、容（需）量及参与电力市场需提供数据等，并按分工抄送省级电网公司及省级电力交易中心。增量配电网企业应对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同时完整地保存相关资料，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省级电网企业应配合相关部门完成监督检查。
三、结算机制

（一）增量配电网与用户的结算机制。增量配电网区域内工商业用户用电价格，由上网电价、上网环节线损费用、系统运行费（含其他分摊（分享）费用）、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增量配电网配电价格、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居民农业用户严格执行政府制定的销售目录电价。

（二）增量配电网应公平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增量配电网企业原则上全部工商业电量均应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对区域内暂未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用户，由增量配电网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代理购电。增量配电网企业要相应完成电力市场结算需要的电力计量改造工作，确保计量电量与海南电力市场有效衔接。增量配电网代理购电价格、代理购电用户电价应参照《海南省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实施方案》（琼发改价格〔2023〕1127号）按月测算，提前3日通过营业厅等线上线下渠道公布并报送海南省发改委备案，于次月执行，并按用户实际用电量全额结算电费。

（三）增量配电网与省级电网的结算机制

增量配电网企业应按照省级电网分电压等级、分用户类别的销售电价，向电网公司支付相关电费。

1.增量配电网与省级电网结算工商业用户电费。增量配电网与省级电网结算的工商业电价由购电价、省级电网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含其他分摊（分享）费用）、上网环节线损费用组成。其中工商业用户上网环节线损费用参照上一年省级电网分压线损电量比例分摊，并根据执行月实际分压线损情况按月清算，增量配电网执行综合线损率暂按国家发改委核定省级电网综合线损率执行，执行产生损益原则上需按月向区域内工商业用户分摊或分享。

2.增量配电网与省级电网结算居民农业用户电费。增量配电网与省级电网结算的居民农业电价按目录电价结算。

3.增量配电网按照接入省级电网的接网容量和电压等级，对应当前省级电网输配电价监管周期的两部制输配电价，定比支付输配电费和容量（需量）电费。增量配电网应据实向属地发展改革委提供网内用户类别、电压等级及分类电量等电费计费依据，由属地发展改革委原则上每月核定一次，作为省级电网企业下个月份收取输配电价和容量（需量）电费的依据。
（四）增量配电网的政府性基金缴纳机制

增量配电网区域内的电力用户（含自发自用电量）应承担国家规定的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社会责任，由增量配电网企业按国家规定的相关标准和程序收缴。

四、调整周期

（一）最高限价法的监管周期原则上为三年，增量配电网企业应按时制定具体增量配电网配电价格方案并向海南省发展改革委报送相关备案信息。

（二）招标定价法确定增量配电网配电价格的有效期限以增量配电网企业与用电企业约定的增量配电项目合同期限为准。

（三）配电价格与省级电网输配电价相衔接，省级电网输配电价调整后，增量配电网企业按程序相应调整配电价格。

五、其他要求

（一）增量配电网与省级电网具有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省级电网应向配电网无歧视开放，增量配电网应向售电公司无歧视开放。增量配电网企业应按相同的原则和标准承担政策性交叉补贴。

（二）增量配电网企业应设立独立企业法人，依法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将增量配电网业务与其他业务分离，收入成本独立核算。配售一体化经营的配电网企业的配电业务、市场化售电业务应单独归集，单独记账；属地发改部门要按照国家及省有关规定和要求，对配电网企业的投资、收入、成本、价格等情况进行严格监管，建立健全科学规范透明的配电价格监管制度。

本通知自2025年x月1日起执行，其余未尽事宜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制定地方电网和增量配电网配电价格的指导意见》执行。国家相关增量配电网价格政策如有变化，以最新政策规定为准。

